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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稅款，始可取得貨物，此與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三項規定係指應繳或應

補繳之關稅，就上述情形以外之納稅義務人所有財產受償，僅較普通

債權優先者不同。前司法行政部六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台（六五）函民

字第○九九八二號及六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台（六七）函民字第○六三

九二號函提示執行法院，於拍賣關稅記帳之進口貨物時，應將該貨物未

繳關稅情形，於拍賣公告內載明，並敘明應由買受人繳清關稅，始予點

交，此項函示，核與關稅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、第三項之意旨相符，不

屬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三項規定之範圍，既未侵害動產抵押權人之權益，

亦為針對關稅特性，確保關稅之稽徵所必要，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

之旨，並無牴觸。

釋字第二一七號解釋（76.7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人民僅依法律

所定之納稅主體、稅目、稅率、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之義

務。至於課稅原因事實之有無及有關證據之證明力如何，乃屬事實認定

問題，不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範圍。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二月二十

四日(七二)臺財稅字第三一二二九號函示所屬財稅機關，對於設定抵押

權為擔保之債權，並載明約定利息者，得依地政機關抵押權設定及塗

銷登記資料，核計債權人之利息所得，課徵所得稅，當事人如主張其未

收取利息者，應就其事實負舉證責任等語，係對於稽徵機關本身就課稅

原因事實之認定方法所為之指示，既非不許當事人提出反證，法院於審

判案件時，仍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，判斷事實之真偽，

並不受其拘束。尚難謂已侵害人民權利，自不牴觸憲法第十五條第十九

條之規定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十九條規定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乃在揭示「租稅

法律主義」，其主要意旨係指人民僅依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、稅目、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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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、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之義務，課徵租稅固不得違反上

述意旨，惟關於個別事件課稅原因事實之有無及有關證據之證明力如

何，則屬事實認定問題，不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範圍。

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(七二)台財稅字第三一二二

九號函提示所屬財稅機關，內載：「抵押權之設定登記，依民法第七百

五十八條及土地法第四十三條規定，具有絕對效力。債權人貸款與債

務人，由債務人提供不動產，向地政機關辦妥抵押權設定登記，並載明

約定利息者，稽徵機關自得依該登記資料，在抵押權塗銷登記前之年

度，依法核計利息所得，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類規定課稅，

因私人借貸非公司行號可比，其無支付利息之帳冊可稽，無法適用收付

實現之原則，當憑其登記文件作有按期收取利息之認定，當事人如主

張其未收取利息者，應就其事實負舉證責任，所提出之證據，必須具體

且合於一般經驗法則，如僅由債務人私人出具之證明，要不得採認」

等語，縱有未盡妥洽之處，惟係對於稽徵機關本身就課稅原因事實之

認定方法所為之指示，既非不許當事人提出反證，法院於審判案件時，

仍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，判斷事實之真偽，並不受其

拘束，尚難謂已侵害人民權利，自不牴觸憲法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之規

定。

釋字第二一八號解釋（76.8.14.）

【解釋文】

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憲法第十九條定有明文。國家依法課

徵所得稅時，納稅義務人應自行申報，並提示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、

文據，以便稽徵機關查核。凡未自行申報或提示證明文件者，稽徵機關

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，核定其所得額。此項推計核定方法，

與憲法首開規定之本旨並不牴觸。惟依此項推計核定方法估計所得額

時，應力求客觀、合理，使與納稅義務人之實際所得相當，以維租稅公

平原則。至於個人出售房屋，未能提出交易時實際成交價格及原始取得

釋字第二一八號解釋




